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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法律性质辨析

李挚萍

摘　要：生态环境修复已经成为救济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主导性救济方式。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树立

修复为主的现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环境司法审判的根本价值取向。但是对于生态环境

修复责任的性质，立法界与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争议点是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否可以为恢复原

状的民事责任所涵盖。实务界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启动的法律依据、责任主体、责任边界等问题也存在诸多

争议。因此，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十分必要。通过考察司法判例以及法律文件中生态环境修复

责任的内容，可以发现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与恢复原状责任有很大的差异，生态环境修复责

任不是与恢复原状相对应的单一责任形式，而是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法律责任体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的完善需要以确定环境公共利益和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为前提，以制定环境特别民事责任法和相关技术规

则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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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生态环境修复”一词是沿用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试点方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年颁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
障的意见》等法律文件的提法。但是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４年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ＩＩ版）》将修复行为分为环
境修复和生态修复。学术界也是多用“环境修复”或者“生态修复”的表述，很少使用“生态环境修复”一词。笔者以前主要使
用环境修复提法，但是鉴于生态修复和环境修复在实践及法律文件中同时存在，本文无意于在此探讨定义问题，希望使用
“生态环境修复”一词可以包容两者并抽象出它们的相同之处，从共性上论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性质和特征。

中国环境司法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环境司法专门化出现以后，各地司法机构积极实践，
探索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纠纷解决和环境责任追究方式和路径，其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追究
是最突出的创新点①，成为环境诉讼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的落脚点和突破口。但是，关于生态环境修复
责任的一些基本法律问题，立法者、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态
环境修复责任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本文拟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性质及其立法进行探讨，这里所指
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指第二性法律责任，即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后果。

一、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问题的提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公益诉讼在中国开始出现，其中环境公益诉讼先拔头筹，一枝独秀地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法律依据的不完善，实践中对于公益诉讼的一些的基本问题，如原告资格、诉讼程序、诉讼请求、
救济方式等，往往是边实践边摸索，在探索中前行，不断推动公益诉讼的发展。早期法学界对环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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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原告资格问题上，尽管这个问题在立法上仍然没有完全理顺，但是在理论上和
实践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和突破，共识正在形成。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重点已经转移到环境公共
利益的救济领域。
在早期司法实践中，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方式以停止侵害、损害赔偿为主，赔偿损失在判决书中出

现过各种名词术语，如环境经济损失、环境损失、生态损失、自然资源损失等等。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范围的确定方面，曾经出现公益私益混杂、所有者权利与公众利益不明、损害赔偿的评估计算标准缺乏、
边界模糊等问题。在近几年的摸索中，中国司法机构逐步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救济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
主导性救济方式。据学者统计，２０１５年的３８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有２３起要求恢复生态或承担
生态修复费用，在２９项 “停止侵害”请求中，许多实为要求支付 “污染处置费”①。而在环境刑事案件
中，涉及环境修复的比例也很高，如重庆万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２０１６年判处的１４６名被告人中，有

１０７名被告人通过自愿交纳生态修复费用的方式参与生态修复，另有４７名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间自愿参
加栽树、除草等义务活动［１］。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年颁布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

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提出：“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
政责任，最大限度修复生态环境。”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树立以修复为主的现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
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环境司法审判的根本价值取向②。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方案明确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明确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形成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和技术体系、
资金保障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其工作原则
之一是 “体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使赔偿义务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生态环境损害无法
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用于替代修复。”显而易见，该 《方案》提出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是以
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
然而，承担生态环境修复的法律依据何在？生态修复责任的性质是什么？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不同

的认识。凝聚了几代人努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终于在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于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民法总则》在制定过程中积极回应社会对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将绿色基因植入法律之中，其第９条规定了绿色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
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与环境责任相关的条款却出现了反复，原 《民法
总则》草案一审稿在第８章第１６０条民事责任中规定了 “恢复原状、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形式，这一规
定被认为是 《民法总则》的十大亮点之一［２］。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对当时该规定的解读是：“现在生态环
境更加被重视，也是２１世纪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民法应该承担相应的功能。草案增加了恢复原状、修
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方式，从而承担起必要的维护环境、保护生态的义务。”［２］但是在二审稿以后的草案及
通过的正式法律中只保留了 “恢复原状”的责任形式，“修复生态环境”被删除。对于删除 “修复生态环
境”的原因，有部分立法者认为 “恢复原状”涵盖了 “恢复生态环境”，没有必要单列［３］。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条

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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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学者统计，２０１５年的３８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有２３起要求恢复生态或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在２９项“停止侵害”请
求中许多实为要求支付“污染处置费”。见巩固：《２０１５年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证分析》，《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９期，第２２页。

贾清林：《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对环境司法审判的新要求》，载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主办之２０１４年“环境司法审
判的区域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环境司法论坛论文集，第６页。



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据
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在诉讼中可以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但是该司法解释的第２０条紧接着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
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
方式。”该条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只对应于恢复原状责任形式，也就是说只有提出恢复原状请求的，才可
判决责任人承担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
官方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解读倾向于认为其是恢复原状责任的体现，可为恢复原状责任所包含。

与立法者及最高法院的观点不同，环境法学者对修复生态环境性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 “修复
生态环境”与民法中的 “恢复原状”存在很大差异，在救济对象、标准、方式等方面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民法总则未将 “修复生态环境”纳入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是科学、妥当的安排［４］。有的学者认为恢复原
状责任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有一定的同质性，但是它们在救济的权利和利益、救济的范围和方式等方面
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不可相互替代［５］。有的学者认为土壤修复责任是公法责任而非私法责任，行政机关
关于修复对象、修复责任内容等的决定具有公定力。不应该规定在私法中［６］。还有学者认为作为侵权责
任承担形式的 “恢复原状”，并不是恢复环境的原状，而是恢复受害人受损财产的原状，显然 “环境”并
非民法上的 “财产”，因此不能将 “恢复原状”简单等同于 “修复环境”［７］。
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中对环境修复责任的追究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基础性、重要的法律

问题，如责任主体、责任性质、权利主体、权利性质、修复的必要性、修复的目标和标准、修复责
任的执行、修复费用及赔偿数额确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等，在诉讼中经常受到挑战，认识也存在许
多差异。为此，本文认为需要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最基本问题，如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性
质、生态环境修复法律依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传统环境法律责任的联系与区别，再进行研究。

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内涵及外延辨析

为了解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性质，本文首先希望通过对生态环境修复司法判例和法律文件的
考察，来了解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内涵和外延。
表１列举了２０１４年以来法院已做出生态环境修复判决的部分案件。从中可以看出，与生态环

境修复相关的诉讼请求至少包括了修复环境、恢复生态环境原状、恢复植被、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支付污染处理费用、赔偿环境损失、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等。法院判决中的生态环境修复的责任
形式包含了按照修复方案修复环境、恢复生态环境原状、恢复植被、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支付
污染处理费用、赔偿环境损失、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等。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 《民法通则》第１２４、

１３４条①，《侵权责任法》第８、１５、６５条②，《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③，《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６、８５
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５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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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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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第１２４条：“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１３４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
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

《侵权责任法》第８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１５条：“承担侵权责
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
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６５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
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
承担侵权责任。”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２０、２１、２２条等规定①。法院判决中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依据是组合
拳，而不是单独适用 “恢复原状”这一责任形式。

表１　２０１４年以来法院做出生态环境修复判决的部分案件

案件名称 受理时间及法院 诉讼请求 判决内容 实体法律依据

１．中华环保联
合会诉方运双
等人环境污染
责任案

２０１４年，广州
白云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４）穗
云法钟民初字
第６４号

停止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采
取修复措施清理鱼塘内污泥及
被污染底泥，恢复鱼塘养殖，
或承担恢复鱼塘原状所需的环
境污染处理费４　０９２　４３２元。

两被告共同修复环境致污染损
害发生前的状态和功能，逾期
未修复的，由第三方代为修
复，修复费用由被告承担

《民法通 则》第 １２４、１３４
条， 《侵权责任法》第８、
１５、６５、６６、６７条， 《环境
保护法》 （１９８９年）第６、
４１条

２．泰州市环保
联合会诉常隆
公司等６公司
环境污染侵权
赔偿纠纷案

２０１４年，江苏
省泰州市中级
法 院 （２０１４）
泰中环公民初
字第００００１号

判令常隆等６公司赔偿１．６亿
元用于环境修复

常隆等６家公司赔偿环境修复
费用合计１６０　６６６　７４５．１１元，
用于泰兴地区的环境修复。

《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第１
款第 （６）项 “赔偿损失”，
第６５条，《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８５条

３．连云港市赣
榆区环境保护
协会诉顾绍成
环境污染损害
赔偿公益诉讼
案

２０１４年，连云
港市中级法院
（２０１４）连环公
民初字第００００１
号

判令被告顾绍成赔偿因排放含
酸废水而造成的环境损失９８
０００元，承担原告因本案诉讼
而发生的合理费用３　５００元。

被告赔偿其对环境污染造成的
损害人民币４７　５００元到法院
指定的财政专户，用于对生态
环境恢复和治理；被告于本判
决生效后二年内提供总计９６０
小时的环境公益劳动 （每月至
少６次，每次不低于６小时），
以弥补其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不
足部分，该项劳务执行由连云
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局负责监
督和管理。

《环境保护法》第４１条、
《水污染防治法》第８５条、
《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第
６５条、《民事诉讼法》第５５
条、第１４８条

４．重庆市绿色
志愿者联合会
诉湖北恩施自
治州建始磺厂
坪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水库污
染民事公益诉
讼案

２０１４年，重庆
市万州区法院
（２０１４）万法环
公初字第００００１
号

停止侵害，不再生产或者避免
再次造成污染，对今后可能出
现的污染地下溶洞水体和污染
水库的风险重新作出环境影响
评价，并由法院根据环评结果
作出是否要求被告搬迁的裁
判；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并承
担相应费用９９１　０００元等

停止侵害，履行重新申请环境
影响评价的义务；在规定的时
间内制定土壤修复方案并进行
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
者修复未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社
会公共利益标准的，承担修复
费用９９１　０００元；赔礼道歉等。

《环境保护法》第４１条，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
第１６条、第２６条，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２０条

５．福建绿家园、
自然之友诉谢
知锦等四被告
生态破坏案

２０１５年，福建
南平中级法院
（２０１５）南民初
字第３８号

清除工棚废料；修复林地植
被，或赔 偿 生 态 修 复 费 用
１１０．１９元；赔偿生态服务功能
损失１３４万元；

被告恢复植被，补种树木并养
护三年；不能恢复植被的赔偿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１１０．１９万
元；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１２７万元

《民法通 则》第 １１７、１３０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８、２０、２１、２２条

６．中华环保联
合会诉张建春
违法排水案

２０１５年江苏苏
州中院 （２０１５）
苏中环公民初
字第００００１号

赔偿环境污染修复费用１５６
２９１．１元

支付场地污染修复费用１０６
６６２．５元、场地调查费用 （含
检测费）３９　６２８．６元

《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
２０、２１、２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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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
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第２０条：“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
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
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第２１条：“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
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续表１
案件名称 受理时间及法院 诉讼请求 判决内容 实体法律依据

７．中华环保联
合会诉山东德

州晶华集团振

华有限公司大

气污染民事公

益诉讼案

２０１５年，山东
德 州 中 院

（２０１５）德中环
公民初字第１
号

停止超标排污；增设并使用污
染防治设施；支付污染损害赔
偿２　８２０万元，用于德州大气
污染治理；赔礼道歉等

赔偿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损失

２　１９８．３６万元，用于大气环境
质量修复；在省级以上媒体公
开赔礼道歉

《民法通 则》第 １２４、１３４
条、 《侵权责任法》第６５、
１５条、《环境保护法》第６４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２３条

８．江苏省徐州
市人民检察院

诉徐州市鸿顺

造纸有限公司

水污染民事公

益诉讼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徐州市中级法

院 （２０１５）徐
环公民初字第６
号

将其污染损害的环境恢复原

状，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
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

失，如无法恢复原状，则赔偿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承担专家
辅助人咨询费用等

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

功能损失共计１０５．８２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０
条

９．江苏省常州
市人民检察院

诉被告许建惠、
许玉仙环境公

益诉讼纠纷案

２０１５年，江苏
常州中级法院

（２０１５）常环公
民初字第１号

判令两被告依法及时处置场地

内遗留的危险废物，消除危
险；判令两被告依法及时修复
被污染的土壤，恢复原状；判
令两被告依法赔偿场地排污对

环境影响的修复费用。

委托有处理资质的单位清理污

染，消除环境继续污染危险；
委托有土壤处理资质的单位制

订土壤修复方案，提交常州市
环境保护局审核通过后实施；
赔偿对其他环境造成的损失

１５０万元。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１７条，《环境保护法》第
６条、第５８条，《侵权责任
法》第四条、第１５条、第
６５条、第６６条，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１５、第 １８
条、第１９条、第２３条

１０．自然之友诉
泰州市沃爱特

化工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损害

赔偿纠纷案

２０１５年，泰州
中 级 法 院

（２０１５）泰中环
公 民 初 字 第

００００３号

判令泰州市沃爱特化工有限公

司赔偿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费用

２９１．６万元，并承担原告为本
案支付的差旅费３　０７７元，律
师费９．６万元。

被告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人

民币１　７４９　６００元，用于泰兴
地区的环境修复；承担原告为
本案支付的差旅费３０７７元，
律师费２万元

《水污染防治法》第２９条第
一款，《侵权责任法》第６５
条、６６条

１１．中国绿发会
诉被告卜宪果、
卜宪全、卜宣
传环境污染公

益诉讼案，

２０１５年，徐州
中 级 法 院

（２０１５）徐环公
民初字第４号

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消除环
境污染风险；将受损环境恢复
原状，或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１７６　８００元 （其中，卜宪果
承担５４　４００元，卜宪全承担
１２２　４００元；卜宣传分别与卜
宪全、卜宪果承担连带责任）；
赔礼道歉等。

被告卜宪果赔偿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人民币５４　４００元；被告
卜宪全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人民币１２２　４００元；赔礼道歉

《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第一
款第 （５）项、第 （６）项、
第 （７）项、第６５条，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第
２条、第３条、第４条、第
５条、第８条、第１１条、
第１５条、第１８条、第２０
条、第２２条

１２．中国绿发会
诉被告陈亮亮

环境污染公益

诉讼案

２０１５年，徐州
中 级 法 院

（２０１５）徐环公
民初字第５号

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消除环
境污染风险；将受损环境恢复
原状，或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４０　８００元；赔礼道歉等。

被告陈亮亮赔偿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人民币４０　８００；赔礼道歉
《侵权责任法》第１５条第一
款第 （５）项、第 （６）项、
第 （７）项、第６５条，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第
２条、第３条、第４条、第
５条、第８条、第１１条、
第１５条、第１８条、第２０
条、第２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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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案件名称 受理时间及法院 诉讼请求 判决内容 实体法律依据

１３．中华环保联
合会诉新安化
工等被告环境
污染案

２０１５年，山东
东营中级法院
（２０１５）东环保
民初字第１号

停止非法处置污水；支付生态
修复费２　２７４万元，用于第三
方治理

停止非法处置污染物；支付污
染处理费２２　７４０　０００，将款项
打入法院指定的账户，用于环
境修复治理工作

《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第
６４条，《侵权责任法》第４
条、第６条、第８条、第
１０条、第１４、第１５条第
（１）（３）（６）项、第１９条、
第６５条、第６６条，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１条、第２
条、第６条、第１３条，最
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１条、第２
条、第４条、第５条、第８
条、第１１条、第１２条、第
１８条、第１９条、第２２条、
第２３条等

１４．广东省环境
保护基金会诉
焦云水污染责
任民事环境公
益诉讼案

２０１６年，广州
中 级 法 院
（２０１６）粤 ０１
民初５１号

判 令 被 告 赔 偿 人 民 币 ４１６
４０４．８元；判令被告支付评估
费９０　０００元等费用

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赔偿人民币４１６
４０４．８元 （以上款项上缴国库，
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被告支付原告评估费人民币
９０　０００元和律师费人民币２６
０００元

《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最
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
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８条、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
条、第２２条

１５．广州市检察
院 诉 张 玉 山、
邝达尧水污染
责任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

２０１６年，广州
中级法院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判 决
（２０１６）粤 ０１
民初１０７号

依法判决被告张玉山、邝达尧
二人连带承担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个月内将涉案水塘水质恢
复至符合农业使用用途，并赔
偿水塘受污染期间环境功能损
失费用人民币１２０万元的法律
责任。

共同修复受污染的水塘；逾期
未修复的，由人民法院选定具
有专业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
修复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被
告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
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
费用１　０５０万元。

《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
《水污染防治法》第７６条，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８、１８、２０、２１、
２４条

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外延上看，生态环境修复无论是否进入到司法程序，都是由一系列的技
术规范所约束的活动。由于生态环境修复的对象为已经受到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环境要素或者区域，
要使受损害生态环境得以修复，根据环境修复的技术规范要求，通常需要进行隔截污染源，清除或
者转化环境中的致害污染物，控制生态环境风险，防止损害扩大或者漫延，根据修复方案将环境风
险降至可接近水平或者将受到损害的环境恢复到基准状态。理想的生态环境修复一般包含以下三个
层面的内容［８］：（１）在污染和破坏环境中清除污染物质或者致害因素；（２）消除和减缓污染物质或
者致害因素的不良影响的持续和扩散； （３）恢复受损害区域生态系统的功能和价值。环境保护部
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ＩＩ版）》。将修复行为分为环境修复和生态修复。
“环境修复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防止污染物扩散迁移、降低环境中污染物浓度，将环境污染
导致的人体健康风险或生态风险降至可接受风险水平而开展的必要的、合理的行动或措施。”① “生
态修复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将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恢
复至基线状态，同时补偿期间损害而采取的各项必要的、合理的措施。”② 两种修复的要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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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４年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ＩＩ版）》第４条。
同上注，第４条。



所谓的生态环境修复必须因生态环境损害类型及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而区别对待。
按照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４年颁布的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的要求，场地修复属于环境修复，

只需要将污染场地中的污染物质清除或者将污染浓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即可。没有进行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和价值恢复的要求。《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所界定的土壤修复为：“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
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者转化场地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量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或者
将有毒有害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①，场地修复目标是：“由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确定的
目标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受体不产生直接或者潜在的危害，或不具有环境风险的污染修复终
点。”② 所以，部分的环境修复相当于国外法律所说的污染清除，并没有达到恢复原状的地步③。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６年发布的 《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湿地修复属于生态修复的范畴，

《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要求：“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对集中连片、破
碎化严重、功能退化的自然湿地进行修复和综合整治，优先修复生态功能严重退化的国家和地方重
要湿地。通过污染清理、土地整治、地形地貌修复、自然湿地岸线维护、河湖水系连通、植被恢
复、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拆除围网、生态移民和湿地有害生物防治等手段，逐步恢复湿地生态功
能，增强湿地碳汇功能，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④ 湿地修复的要求与场地修复有明显的区别，
注重的是湿地生态功能的修复及强化。
环境司法判例中的生态环境修复也包含环境修复及生态修复，一般包含了清除环境污染和排除

生态破坏危害、消除污染和破坏对环境中的不良影响，控制环境风险，恢复环境质量状况、赔偿生
态环境损害等内容，这些要求至少包含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的内容。恢复
原状只是修复生态环境的一环，修复生态环境的范围远比恢复原状大得多，但是从深度上讲修复环
境往往没有达到恢复原状的程度。尽管对于什么是生态环境修复，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有争论，但
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生态环境修复涉及多种责任，而不是单一的责任，司法实践多数情况下用的
是多种责任集合。
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内涵上看，两者有一定的同质性，都属于通过修复权利客体的受损状态

来救济权利主体的权利，但是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１）救济的权利不同，民法上的恢复原状救济
的是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生态环境修复救济的是环境权。环境权是具有公共性、共
享性、生态性的新式权利。（２）救济的利益不同。恢复原状保护的是私人利益，环境修复保护的是
公共利益。（３）救济范围不同。恢复原状指向范围广，包括特定的物和所有的可恢复的民事权利。
环境修复范围小，只指向环境损害，即受到损害的环境功能、生态服务价值的修复［９］。
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提出的：“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统筹适用刑事、民事、行政
责任，最大限度修复生态环境。”显然，这里所指的 “生态环境修复”是作为损害救济制度的中心
来构建，不是一项单一的责任，而应该理解为一个救济体系或者责任体系。

—４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４年颁发的《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ＨＪ２５．４－２０１４），第３条“术语和定义”。
同上注，第３条。
国外一些法律，如美国《环境综合反应、赔偿和责任法》（简称《超级基金法》或者ＣＥＲＣＬＡ）规定，治理责任主体对污染

土壤应采取的反应行动包括两大类：一是清除（ｒｅｍｏｖａｌ）；二是修复行动（ｒｅｍｅｄ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清除是指从环境中清除泄漏的危险
物质的行动，它是针对污染物泄漏采取的必要的应急措施，目的在于短期内减轻污染泄漏的危害和威胁。修复行动是指长远
地、永久性地清除危险物质污染危害的行动。如将废弃物清理出来并运送到可以安全处置这些废物的地方进行处置，对污染
物和污染场地进行封存，以防止其发生转移和泄漏，采取各种措施治理污染物，对已受到污染的场地进行治理排除污染危害
等。无论哪种行动，都没有达到恢复原状的程度。

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印发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国办发〔２０１６〕８９号），第（十五）项。



三、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性质的定位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性质应该从责任的内涵、外延来判断。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生态环
境修复法律责任可以定义为以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亦即公共生态环境利益损害为目的的特别环境民
事责任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等责任形式，各项责任形式以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为其特有的内容：（一）停止侵害。主要指停止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二）排除妨碍。主要指清除环境污染和排除生态破坏；（三）消除危险。
主要指控制生态环境损害风险、防止损害扩大及蔓延；（四）恢复原状。将受到损害的环境状况或
者生态功能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五）赔偿损失。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而导致的生态价值永远
或者暂时损失及修复生态环境费用。包括清除污染的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
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等合
理费用；（六）赔礼道歉。就所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向公众道歉。
与一般的民事责任相比较，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如下特点：

１．价值指向公共生态环境利益。“环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价值，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
功能是指环境一个组成部分对其他组成部分所发挥的作用，所谓价值往往是从人的好恶出发而界定
的对人类好处。环境法对 “环境”不同价值的确认和保护一直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总体趋势是向
着从一元价值到多元价值，从人的利益到其他物种的利益，从私人利益到公共利益的等方向发
展［１０］。《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为代表的传统环境民事责任在价值取向上以救济私人利益为主
导，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以保护公共生态环境利益为目标和价值取向的责任设置。

２．责任内容构造体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补偿性功能。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以补偿性为主导的
民事责任，不具有惩罚性的功能，责任的最大边界在于使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和价值恢复至损害未发生时的状态。目前法院和行政机构主要参考环保部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ＩＩ版）》来评估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程度及救济目标。
尽管在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追究中也有涉及生态环境修复，但是其实质仍然是民事补偿性。正因为
生态环境修复的补偿性性质，使得该责任可以通过替代性修复、赔偿性修复来代替。

３．责任体系构造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生态环境损害是对环境本身的损
害。环境是一个由各种相互关联的环境要素组成的聚合体，由生物和非生物，物质和能量相互作
用，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构成的整体［１０］。“环境”的特性是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其各部分不
是以孤立的点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相互交结的网络系统状的形式存在。传统法律往往为了确定权益
及管理方便，将环境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绝然分开，但是与自然的特性相违背。所以，生态环境
损害修复需要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特性出发，生态环境损害要放在生态系统中看
待，生态环境要素的修复必须与其所属的生态系统一起考虑。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为救济环境损害
的责任体系，必然根据生态环境损害的现实及生态环境修复的需要进行综合且整体的设计，顺应自
然规律，反映环境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为自然恢复留有空间及时间。这种责任体系不仅仅对
应恢复原状这种责任形式，还要考虑致害物的清除、生态系统危险和危害因素的消除、生态环境风
险的控制、生态系统的功能及价值的恢复等所对应的责任。至于在污染个案中是否以上所有的责任
形式都要派上用场则要看法律的规定和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４．救济目标追求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环境权的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的理想目标是将受到损害
的环境恢复到其未受害之前的状态。但是受制于各种障碍及条件，这种恢复原状几乎是不可能实
现，只能作为生态环境修复的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让修复结果尽可能地接近这个理想目标。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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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态环境修复目标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场地未来的规划用途、受影响
公众的诉求、技术和成本的合理性等，体现为一系列可实现的环境目标值。环境质量是公众环境利
益的载体，是环境权指向的客体，公共环境利益的救济必须通过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公众环境利益获
得感的增加来体现。因此具体责任要求用可观察、可测量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控制目标来表达。

５．责任的内容、边界与环境修复的法律制度和义务相一致。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是违反了
法律法规规定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后果之一，由于该责任是补偿性的民事责任，所以，责任的范围
和边界不能也不应该超出法律义务的范围。根据目前已有的涉及生态环境修复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
等法律文件来看，受到污染和破坏的区域不一定都要恢复原状，国务院２０１６年颁布的 《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以及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全国人大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草案二次审
议稿）》规定，土壤污染控制以风险管制为主，强调安全利用，必要时才进行修复①。但是在司法
实践中，追究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常态。是否意味着司法机构将修复责任扩大化了呢？笔者认为，
既然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根据有损害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追究生态环境
修复责任是应该的，但是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不等于必须完成一个修复工程，可以是清除污染、排除
危害、管控风险、赔偿损失等。这也进一步回应了本文所提出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不一定就是恢复
原状的责任。

四、环境修复责任立法与民事责任立法的衔接

上文提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但是现有的民事责任是否当然包括生态环
境修复的内涵呢？

首先，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形式条款是工具性条款。民法所规定的民事责任形式为救济各种民事
权利提供了基本手段及工具，但是这些手段和工具可以用于保护什么权利、救济什么利益并不是由
民事责任条款本身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实体法对权利、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现有的民事责任既
可以用于保护私人利益，也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利益，既可以用于保护民法中明确列明的权利，也可
以用于保护其他法律所规定的合法民事权益。民事责任条款的设置如同建立了一个工具箱，里面装
上了各种工具，工具箱的主人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则取决于主人要实现什么目标。

其次，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利益为中心、以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为本位的法律责
任设计。所以，要判定民法规定的民事责任是否包含了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容，关键是看生态环境利
益是否上升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承载着生态环境利益的权利———公民环境权是否为法律所确认的
权利，生态环境损害是否为法律所承认并救济的损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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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８日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２０１６〕３１号）。其在土壤污染防治总体目标中提出：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实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其第七部分“开展
污染治理与修复，改善区域土壤环境质量”中的第２２项要求：“制定治理与修复规划。各省（区、市）要以影响农产品质量和
人居环境安全的突出土壤污染问题为重点，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明确重点任务、责任单位和分年度实施计划，建
立项目库，２０１７年底前完成。”第２３项要求：“有序开展治理与修复。确定治理与修复重点。各地要结合城市环境质量提
升和发展布局调整，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开展治理与修复。”《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５８条规定：“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需要实施修复
的地块，由土壤污染责任人负责修复。”“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编制修复方案，报当地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地下水受到污染的，修复方案中应当包括对地下水修复的内容，并征求地方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载于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

ｆｌｃａｚｑｙｊ／２０１７－１２／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３６２１１．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



所谓生态环境利益是权利主体对其生存环境特定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所享有的利益。生态环
境为人类提供着多重的利益和价值，总称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是近几年才被普遍认可的概念，其中最著名的定义是１９９７年学者ＧｒｅｔｃｈＤａｌｉｙ等人提出的：“生态
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和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

用”［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可以分为四类服务：供给服务 （如提供食物和水）、调节服务 （如气候调节、

水调节）、文化服务 （如精神、娱乐和文化收益）以及支持服务 （如维持地球生命生存环境的养分
循环）。我国学者欧阳志云等人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总结为４类：（１）直接利用价值，主要
指生态系统产品所产生的价值，它包括食品、医药及其他工农业生产原料、景观娱乐等带来的直接
价值。（２）间接利用价值，主要指无法商品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化循
环与水文循环，维持生物物种与遗传多样性，保护土壤肥力，净化环境，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
定等支撑与维持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功能。（３）选择价值，它是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利用与间接利
用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４）存在价值，它是人们为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继续存在
的支付意愿，是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价值［１２］。可以商品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绝大部分已转化为财
产，可以通过财产法、物权法进行保护。无法转化为商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往往以共有、共享的
形式存在，体现为公共利益。本文所指的生态环境利益是指无法商品化、具有普惠性、抽离于特定
人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之上，又对所有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益有影响的那部分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和功能。

生态环境利益属于公共利益，主要通过公法进行保护，但是也不排除民法保护。民法对于生态
环境利益是否留下了空间？新颁布的 《民法总则》第３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该条规定了民法保护的范围，虽然
其具体列举的权利中没有环境权，但是 “其他合法权益”的规定为将环境公益利益的纳入留下了空
间。《民法总则》第９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明确了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之一。问题是包括 《民法总则》在内的民事立
法并没有就如何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进行具体规定，毕竟民法是以保护私权为核心的法律。正如有的
民法学者主张的，生态环境保护原则作为外部限制性原则纳入民法基本原则体系，它使得民法和环
境保护法在价值上建立起一种链接，这种链接导致一种价值平衡的需要，但是链接仅仅是链接，不
是简单的价值聚合、重叠，更不是价值替代①。所以，民法不可能对环境公共利益进行具体界定，

更不可能提供衡量环境公共利益的标准与尺度，进而不可能明确环境损害的具体救济规则。完善环
境公共利益保护的内容的重担仍然在环境法身上。

那么环境保护立法很好地接住了民法抛出的球了吗？环境保护法是以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为本位

的法律体系，其关注点和落脚点无疑主要在环境公共利益，强调对环境安全的维护、对公众健康的
保护、对基本生态功能和价值的维持、促进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但是一旦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
害，如何将这种损害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保护和救济，显然，环境法也是准备不足的。一是公
共环境利益的界定不够清晰；二是公共环境利益的权利内容和权利代表主体不够明确；三是公共环
境利益的保护方法和路径不健全；四是公共环境利益司法救济方式有待完善。
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与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密切相关。只有明确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才能使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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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挚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法律性质辨析

① 参见龙卫球：《民法和环境保护法的新型关系》，载于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推送。



环境修复法律责任的落实有所规范。２０１４年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一定程度回应了现实要求和
时代的呼唤，在第３２条规定：“国家加强对大气、水、土壤等的保护，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调查、监
测、评估和修复制度。”但是这一规定是从环境监督管理的角度对国家提出的要求，并未涉及修复
制度本身的具体内容，法律责任中也未对履行修复义务作出规定。有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民事
责任规定转至 《侵权责任法》，将球又踢回给民法。
部分单行环境法律法规中有一些关于环境修复责任的条文。如 《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８５条规定：“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应当排除危害，依法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恢复环境原
状。”《水污染防治法》在法律责任一章多次提到违反本法规定，由有权的监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监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
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①。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全国人大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
用专章规定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及修复，这是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及相关制度立法的重大突破。该草
案将生态环境修复义务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衔接。其第９５条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未依照本法
规定履行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义务，土地使用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土壤污染责
任人履行相应义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未按照生效裁判履行相应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他人代
为履行，所需费用由土壤污染责任人承担。”这个草案设定的生态环境修复义务遵循了保护公共利
益保护的目标，然而当土壤污染责任人不履行修复义务时，草案却将请求权主要设定为私益请求
权，导致其法律目标本身出现矛盾。
尽管如此，正如前文所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一个救济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体系，它不可

能在一个单行法中完全建立，需要对各种生态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功能和价值的保护和救济进行
整体考虑，所以，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的法律设计应该是：一要通过修改宪法和环境基
本法明确规定公共环境利益和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将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
本制度加以构建。二制定环境特别民事责任立法明确 “环境损害”或者 “生态环境损害”这一损害
类型，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三是制定专门的技术规范，完善生态环
境修复责任的边界、限度和具体要求。

五、结　语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利益为中心、以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为本位的法律责任设
计。该责任不是与恢复原状对应的单一责任，而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利益为目的的责任体系，包括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污染、管控风险、修复生态功能等内容。修复责任的内容应该与生态环境
修复义务、生态环境损害补偿、公众环境权保护、环境修复技术规范要求相适应。民法规定的民事
责任形式是工具，可用于哪些权利和利益的救济取决于民法和其他实体法的规定。修复生态环境责
任作为对环境公共利益和公众环境权的救济，其成为法律责任的前提是法律对环境公共利益和公民
环境权有清晰的定位。因此，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首先，要通过宪法和环境基本法明
确规定公共环境利益和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将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制度
加以构建。其次，制定环境特别民事责任法明确 “环境损害”或者 “生态环境损害”这种损害类
型，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再次，制定专门的技术规范完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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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见２０１７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８５、９０、９４条等条文。这些立法规定为追究生态环境修复责
任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它们没有解决修复制度构建的问题。



修复责任的边界、限度和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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